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


关于大兴区第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

第84号建议的办理报告（A）

王成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研究生物医药基地与北臧村镇税收分成机制的建议”已收悉。我局高度重视，对建议内容进行了认真分析、研究，责成由区财政局主管副局长牵头，财政局预算科具体负责，搭建北臧村镇、生物医药基地的沟通平台。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积极推进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
区财政局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为摸清北臧村镇具体需求，找准办理工作的切入点，向北臧村镇政府发布《关于征求第84号人大代表建议答复意见的函》。为北臧村镇及生物医药基地搭建沟通协调平台，两属地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。

二、我局的办理意见

为推动北臧村镇与生物医药基地协同发展，我局建议：北臧村镇和生物医药基地要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“一家人”思想，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，一是要在联合招商、项目落地、资金保障等方面全面加强协同发展，不断谋划产业协同、政策配套等发展路径。二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、联合调研、联解难题的工作机制，强化两地区各层级、各部门对接沟通，持续做好工作调度，共同推动双方在机制体系、招商引资、财源建设、保障民生等工作取得成效。三是要以协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充分发挥生物医药基地资源优势，统筹推进产业协同谋划、促进产业项目落地等工作，不断探索产业协同发展路径，实现互促共进、互利双赢的良好发展局面。
下一步，区财政局将继续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，持续关注各属地发展，从财源建设、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强指导，促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对我区财政工作提出的建议，欢迎您今后继续关心、关注我区的财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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